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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服务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之外通过平等协商而达成的

协议，是对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调整和重新安排，涉及到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之间的博弈，即是用人单位限制劳动者择业自由权的体现，也是劳

动者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的体现。因此，科学、合理的服务期制度不

仅可以鼓励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和

谐稳定。在《劳动合同法》制定之前，地方立法对服务期制度进行了广泛

的尝试，且设置多有不同，取得了一些效果，也产生了较多问题。《劳动

合同法》首次作为全国性立法对服务期制度进行了明确和规范。但受到传

统社会法理念的限制，《劳动合同法》既想发挥服务期制度的功能和优势，

又想充分保护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结果导致立法存在缺陷，影响了服务

期制度功能的发挥和立法初衷的实现。如何对服务期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

以使其效用得到 大发挥，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正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先讨论了服务期的定义、特征，结合学界的几种主要观点，对

服务期的性质进行了探析；随后，总结了服务期的几大功能，肯定了服务

期制度存在的积极意义。 

第二章先对与服务期制度相关的国内主要学说进行了评析；随后，回

顾了《劳动合同法》制定之前与服务期制度相关的中央、地方立法，对域

外的有关立法例作了较为简单的介绍，对《劳动合同法》的几次草案进行

了对比，并在以上基础上分析探讨了该法的立法选择。 

第三章先对现行服务期制度进行评述，指出现行服务期制度存在的适

用条件狭窄、约定形式规定不明、服务期限无 长限制、违约金设置不合

理等几个主要立法缺陷；随后提出现行立法应该从适当增加适用条件、区

分不同层次劳动者、明确“专项技术培训”的概念、完善约定形式、设立

服务期 长期限、设置合理的违约金等几个方面对服务期制度进行完善。 

关键词：服务期；立法模式；立法缺陷；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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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not included in an employment contract, the term of service, 

reached by an employer and a employee through equal consultation, is new 

arrangements and adjustments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 term of service is a game between an employer and a 

employee where the former wants to limit the career liberty of employee and 

the latter wants to protect his legal benefits. Thus,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ystem of the term of service can not only encourage an employer’ human 

resource investment on a employee, but also be good for the stability of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Prior to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mployment Contracts, some provincial legislatures have done many 

different attempts on the term of service, which obtained some results and 

also caused many problem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the Law provides explicit regulation on the term of service. 

However, limited and influenced by ideas of traditional social law, the Law 

intends to make use of functions and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of the term of 

service while wants to protect the career liberty of employees. This dilemma 

leads to defects in the Law, which influenc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of the term of service and deviate from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Law. It is the 

main issue for this dissertation to attempt to discuss and answer that how to 

regulate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the term of service and make best use of it. 

Besides preface and conclusion, this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3 chapters as 

following:  

Chapter 1 discusses the conception and features of the term of service and 

analyzes the nature of the term of service in accordance with several main 

points in academia, then summarizes key functions of the term of service, and 

affirm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term of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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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makes comment on several related main theories, then reviews 

national legislations and local legislations regarding the system of the term of 

service, introduces some foreign legislations briefly, compares drafts of the 

Law with each other and analyzes legislative selection of the Law. 

Chapter 3 makes comment on the existing system of the term of service 

and points out the main defects of it at the beginning, such as limited 

applicable conditions, uncertainty of agreed form, lack of upper limitation of 

the term of service, unreasonable liquidated damages. Next this chapter puts 

forward its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better the system of the term of service 

as follows, increasing applicable conditions,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levels 

of employees, clearing the conception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raining, 

improving agreed form, setting upper limitation of the term of service and 

setting reasonable liquidated damages. 

 

Key words: Service Period Agreements; Legislative Model; Legislative 

Defects; the Approach of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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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一直以来，在传统社会法 “强资本、弱劳工” 观念的影响下，我国

劳动立法都强调对劳动者进行倾斜性保护，以期实现劳动关系的真正平

等。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者自由流动的观点进一步加大了立法对劳

动者的保护。多次劳动立法都对劳动者的预告辞职权进行了确认，而对用

人单位则规定了相对较重的法律责任。为了适应当前劳动关系的实际，《劳

动合同法》首次作为全国性立法对服务期制度进行了明确。但受传统社会

法理念的束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服务期制度与实践严重相脱节，仅

将“专项技术培训”作为约定服务期的条件，给付其他特殊待遇被排除在

外。这种单一的、固化的一刀切调整方式难以满足实际劳动关系建立的需

要。上海的实务当中就有这样一则十分典型的案例。 

沈某于 2003 年 7 月 23 日进入上海某公司工作，担任总裁助理一职。

2006 年 2 月 24 日，沈某与公司签订《住房补贴合同》一份，约定由公司

支付沈某住房补贴费 10 万元，沈某必须为公司服务八年，即自 2006 年 2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2 月 23 日止，并且沈某应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为公司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该合同还约定：如果八年服务期未满，沈某

提出离职或因重大违纪、违法被公司单位除名、辞退的，将构成违约，沈

某应全额赔偿公司出资的住房补贴费。2008 年 7 月 28 日，双方又另行签

订《购车补贴合同》一份，约定由公司支付沈某购车补贴费 15 万元，而

沈某必须为公司服务五年，即自 2008 年 7 月 28 日起至 2013 年 7 月 27 日

止；若五年服务期未满，沈某提出离职或因重大违纪、违法被公司单位除

名、辞退的构成违约，沈某应全额赔偿公司出资的购车补贴费。2010 年 9

月 27 日，沈某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同年 9 月 30 日，双方劳动关

系解除。201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向上海市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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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申诉，要求沈某退赔补贴费用 25 万元。① 

本案在经过劳动仲裁及一审审理后，法院支持了公司主张要求沈某退

赔全额补贴款的请求。法院的判决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公司在正常

劳动合同之外，另行给予沈某一种特别劳动待遇，而作为对价沈某承诺向

公司服务一定的期限，双方由此形成书面补贴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且系当事人真实意思之表示，故应为有效。第二，劳动合同法作为劳动者

受益法，调整的是强势单位与弱势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其通过倾斜立法的

方式赋予弱势劳动者一定的利益、适度限制雇主的权利，目的是促使个别

劳动关系实现相对平等。但本案沈某系高级管理人员，已非一般意义上的

弱势劳动者，因此，劳动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不应再过多给予倾斜，而

应更强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协商和诚实信用。 

法院的判决值得思考。作为成文法国家，对案件的裁判应该严格按照

既有法律进行，本案的裁判显然超出了现有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法》

对服务期作出了明确的规范，特殊待遇并不是约定服务期的条件。因此，

按照成文法的逻辑，用人单位通过给劳动者提供特殊待遇而与其约定服务

期的做法不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到底是法院抛开法律任意裁判，还是现

行法律本身存在问题不符实际需要呢？实践当中，像前文案例一样的情形

比比皆是，但作出案例中法院类似判决的情形则相对较少，原因在于现行

服务期制度并未对给付特殊待遇的用人单位给予保护，这对用人单位明显

不公。劳动立法对劳动者进行倾斜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劳动关系双方

的真正平等，但如果过分保护劳动者，可能到导致劳动关系双方的新的不

平等，即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可见，现有的服务期制度并不

符合我国劳动关系的实际情况。服务期制度的缺陷还不止于此，在一些立

法细节上的处理不当，使得这项制度没有发挥它原本可以发挥的作用。因

此，对服务期制度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回顾相关立法和学术讨论，结合劳

动关系建立的实际需要，对现行服务期制度进行完善，实为必要。 

                                                 
①崔碧.特殊待遇约定服务期是否有效,应当如何返还

[EB/OL].http://lawyer.110.com/191941/article/show/type/2/aid/239430/,20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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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目前对服务期制度的研究还较为零散，且多为基于服务期实务问

题的分析。在《劳动合同法》制定之前，对服务期制度的研究主要涉及服

务期的性质、设置条件、法律责任等问题，且基本遵循着对各个地方立法

模式进行评析和选择的路径，如王全兴等人所做的研究。王全兴认为，可

以赋予服务期与劳动合同期限同样的属性；也可以在原劳动合同期限届满

而服务期尚未届满时规定劳动者有义务在剩余服务期内与用人单位续订

劳动合同，而新劳动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与原劳动合同的约定可以一

致，也可以不一致。他还认为，服务期 长期限以 5 年为宜，违约金应该

只具有赔偿性不能具有惩罚性，违约金数额应受到剩余服务期与约定服务

期比例的制约，违约金应当与劳动者劳动报酬挂钩。在《劳动合同法》制

定之后，对服务期制度的研究主要涉及服务期的期限设定、设置条件、违

约金性质定位等问题，基本遵循的是针对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完善对

策的路径，如董保华、郑尚元等人做的研究。董保华认为，应该扩大服务

期的适用条件，特殊待遇等应该纳入到服务期的适用条件之内。他还认为，

违约金应该兼顾赔偿性和惩罚性。郑尚元认为，服务期长短与培训期间、

培训费用肯定存在一定联系，但服务期长短不能任意由当事人双方意思自

治，强行法规范必须在此领域有所作为，即服务期应该有 长法定期限。

关于对服务期制度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还并不多见。 

本文以现实劳动关系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综合运用了比较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通过对服务期的概念、性质、功能进行

分析，回顾国内立法和借鉴国外立法，在此基础上指出现行服务期制度设

计存在的缺陷并进一步提出可操作的完善建议，以期充分发挥服务期的制

度功能和优势，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促进劳动关系的长期和谐稳定，

终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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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服务期的定义、性质、功能 

第一节 服务期的定义和性质  

一、服务期的定义 

（一）服务期的定义 

关于劳动合同中服务期的定义，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在中国

台湾地区，邱骏彦认为，“所谓的约定服务年限，一般之理解系指不定期

劳动契约履行中，雇主与劳工约定于一定期限内继续提供劳务之契约条

款”；黄程贯教授也持类似观点。在台湾地区，劳动契约分为定期和不定

期两类，定期劳动契约本身可以约定违约责任，而不定期劳动契约只可以

就“约定服务期限”设定违约金。①在中国大陆地区，王全兴等认为，所

谓劳动关系中的服务期，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约定的劳动者因享受用人

单位给予的特殊待遇而应当为用人单位工作的期限；②邱婕认为，所谓服

务期是指劳动者基于和单位的特殊约定而必须为单位服务的期限；③董保

华认为，服务期是用人单位与获得出资培训的劳动者以合同形式约定的劳

动者应当履行为用人单位工作义务的期限。④董保华把服务期的约定条件

仅仅限制在“出资培训”，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劳动合同法》立法有关，

在其参与的上海市地方立法中，他其实也主张设置服务期的条件可以有多

种情况。以上学者的观点，基本都强调了“特殊待遇（培训）”与“服务

期限”之间的对应关系。1995 年生效的《劳动法》对服务期制度规定的空

白，导致了各地的广泛立法尝试和巨大的地方立法差别。2008 年生效的《劳

动合同法》第 22 条首次明确规定了服务期制度：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业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项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

                                                 
①邱骏彦.约定服务年限与违约金之法律问题探讨[J].辅仁法学,2000,(20):141-176. 
②成曼丽,王全兴.服务期的法律定性和法律后果[J].中国劳动,2006,(2):34-37. 
③邱婕.培训协议服务期的管理[J].中国劳动,2005,(5):55-56. 
④董保华.十大热点事件透视劳动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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